
高雄市田寮區新興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100.07.25 校務會議通過 

105 年 07 月 0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 92.1.15 臺國字第 092006026 號「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97.5.23 台國字（二）第 0970082874B 號「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教育部 98.7.15 臺國（二）字第 0980112647C 號令修正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閩南語） 

（四）教育部 100.4.26 臺國（二）字第 1000068059B 號令修正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及重大議題 

（五）教育部 101.5.15臺國(二)字第 1010074428C號令修正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重大議題(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資訊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教

育、海洋教育)。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規劃全校總體課程計劃，進行學習評鑑。 

三.本會委員為全體教師，委員均為無給職。 

四.本會執掌 

1.規劃全校之課程方向與課程結構。 

（1）審查並核定學校發展願景。 

（2）依學校發展願景規劃全校各年級之課程設計。 

（3）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各學習領域之結構與每週上課節數。 

（4）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選修課程內容與每週上課節數。 

（5）各年級每週每天之作息結構原則。 

（6）決定彈性學習節數，並規劃學校行事節數與學年活動、班級運用之原則。 

（7）本校課程發展之會議時間（各領域小組、研習、教學群）。 

2.組織各領域課程發展與彈性學習節數小組，規劃各學習領域課程計劃。 

（1）各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與重點發展方向。 

（2）各學習領域分年重點與課程目標。 

（3）各學習領域和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方式。 

3.審查全校各年級及各學習領域之課程計劃與編選之教材。 

4.協調並統整各學習領域及各處室推動之業務或學習活動。 

5.規定並執行全校課程評鑑事宜。 

6.協調設教機構、建立學資源系統。 

7 提供學校、教師、社區、家長各項教育問題諮詢。 

8.提供有關課程發展、教學諮詢問題。 



9.其他有關課程及教學發展事宜。 

五.本會委員任期自當年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任期以一學年為主）。 

六.本會定期舉行會議，以每學期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每年七月

召開會議時，必須審議完成下一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劃，送市府教育局備查後實施。 

七.本會由校長召集，然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得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召集

之。 

八.本會開會時需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出席，方可召開會議。需有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議決，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表決之。 

九.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其他學者專家及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十.本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相關單位協辦。 

十一、本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田寮區新興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各召集人工作執掌表 

 

職稱 負責人 工作內容 

課發會

召集人 
校長 

1.  重大爭議之裁決 

2.  做學校情境分析 

3.  成立課發會工作小組 

4.  訂定學校課程願景及課程架構與目標 

5.  設計學校本位課程方案 

6.  解釋與準備實施課程方案 

7.  檢視進度與問題並適時修正 

8.  維持與制度化 

9.  評鑑 

課發會

總幹事 
教務主任 

1.  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 

2.  規劃全校課程發展方向 

3.  負責課發會內部傳達、溝通、協調 

4.  審定教科書 

5.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課發會

委員 
各學年主任 

1.  負責召開學年專業對話 

2.  參加課程發展委員會，並負責學年內傳達、溝通、

協調。 

3.  召集學群研究教材、設計教學活動並主持討論會。 

4.  彙整學年教學活動計劃，提供課發會審核 

5.  研擬各學年之橫向課程計劃 

6.  審定教科書 

7.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各領域召集人 

1.  參加課發會並負責傳達、溝通、協調 

2.  帶領同領域教師（教學研究會成員）依能力指標編

訂本校重要課程綱要，提供教師參考。 

3.  帶領研究會成員研擬教學計劃。 

4.  規劃各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的縱向課程計劃。 

5.  審定教科書 

6.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教學組長 

1. 教學時數研討 

2.  審核各領域教材 

3.  設計教學活動並主持討論會 

4.  審定教科書 

5.  參加課發會並負責傳達、溝通、協調 

6.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